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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与相关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为开展日常经营所需，公司与各关联

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不会对公司未来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关联交易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关联方形成

依赖，不会损害相关各方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 年度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签署<金融服

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5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3 名董事董鑑华、钱益群、

王君炜回避了表决。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

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2、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与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综合业务往来框架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已与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

财务公司”）签署《综合业务往来框架协议》，主要内容为：电气财务公司在经营

许可范围内，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约定额度的存款、综合授信及其他



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25 年

预计金额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24 年

实际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4 年

预计金额
说明

采购设

备、产

品、辅

料等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63,000 4.20% 15,331 68,218 4.46% 136,752 注 1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41,000 2.73% 8,699 31,804 2.08% 39,148 注 1

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1,875 0.13% 349 2,247 0.15% 1,050

上海海立中野冷机有限

公司
- 0.00% - - 0.00% 20

无锡雷利电子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
3,000 0.20% 618 2,517 0.16% 4,500

销售设

备、产

品、辅

料等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103,000 5.42% 22,895 91,481 4.89% 139,000 注 1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
3,700 0.19% 27 3,104 0.17% 6,000

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1,340 0.07% 166 954 0.05% 1,830

上海海立中野冷机有限

公司
1 0.00% - 1 0.00% -

接受

劳务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3,500 0.23% 950 16,342 1.07% 19,220 注 2

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960 0.06% 97 978 0.06% 1,070

上海海立集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730 0.18% 272 705 0.05% 500

提供

劳务

上海海立集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30 0.00% 7 26 0.00% 20

提供

贷款

上海海立集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2,000 7.92% 12,000 12,000 9.09% 16,000 注 3

大韩康奈可株式会社 3,350 2.21% 3,350 3,350 2.54% -

股权

质押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 - - - 14,930 注 4

合计 239,486 - 64,761 233,727 - 380,040

注 1：按市场价格定价，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注 2：根据项目进度调整。



注 3：根据实际资金需求调整。

注 4：因业务安排调整，未开展此项业务。

（三）与电气财务公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2024 年

实际发生额

2024 年

预计金额
关联方 说明

贷款服务 60,000

财务

公司

根据经营需要及

利率、费率、汇率

水平确定实际业

务金额

其他综合授信服务 5.95 300,000

其他金融服务 100,000

存款服务 18,566 60,000

合计 18,571 520,000

2025 年预计金额为：信贷服务 460,000 万元，存款服务 60,000 万元，合计

520,000 万元。其中信贷服务为电气财务公司提供贷款及其他信贷服务（包括但

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保函等），存款服务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

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

1、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 110 号

法定代表人：吴磊

注册资本：1147211.6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电力工程项目总承包、设备总成套或分交，对外承包劳务，实业投资，

机电产品及相关行业的设备制造销售，为国内和出口项目提供有关技术咨询及培

训，市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疗设备租赁；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机



械设备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电气控股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2、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382 室

法定代表人：冯淳林

注册资本：300,000 万人民币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40H2310000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48198F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非银行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业务范围：（一）吸收成员单位存款；（二）办理成员单位贷款；（三）办理

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五）提供成员单位委

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六）

从事同业拆借；（七）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八）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

（九）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十）从事套期保值类衍生产品交易；（十

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3、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287 号

法定代表人：陆宇

注册资本：195,612.34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设备监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办公服务；软

件开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机械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



设备制造）；生态环境材料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

轻质建筑材料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销售；生

态环境材料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通讯设备销售；数据处

理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土壤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受同一公司控制

4、上海海立中野冷机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川桥路 955 号

法定代表人：崔荣生

注册资本：1,716.1 万美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普通机

械设备安装服务；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制造；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

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机械电气

设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通讯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租赁

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关系：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执行董事的公司

5、上海海立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2555 号 26 幢三层

法定代表人：罗敏

注册资本：16,095.5688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停车场管理，商务

咨询（不得从事经纪），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董事的公司

6、无锡雷利电子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无锡市高浪东路 999 号 B1 号楼 306 室

法定代表人：苏达

注册资本：879.1209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软件、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的研发、销售、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股 30%的联营公司

7、大韩康奈可株式会社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韩国天安市西北区忠清南道

执行董事：金昶翰

注册资本：170 亿韩元

经营范围：汽车空调压缩机、空调系统、冷凝器、蒸发器等产品制造销售和

模具制造管理业务及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股 50%的合营公司

8、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珠海横琴新区汇通三路 108 号办公 608

法定代表人：董明珠

注册资本：601,573.0878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货物、技术的进出口；研发、制造、销售：泵、阀门、压缩机及

类似机械，风机、包装设备等通用设备；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线、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材；家用制冷电器具，家用空气调节器及相关零部件；中央空调、

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调、采暖设备、通风设备；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热泵热

水机、空调热水一体产品、燃气采暖热水炉设备、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节能

设备、机电设备产品及相关零部件；新风及新风除霾设备；通讯终端设备及相关



零部件；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及相关零部件；消毒器械；医疗器械、实验

室设备；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家用厨房电器具、家用通风电器具、其它家用电

力器具及相关零部件；厨房用具、不锈钢制品、日用五金；炊具及配件、餐具及

配件技术；建筑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泳池水处理、中央热水工程；新能源发电产

品、储能系统及充电桩；电源、变流器、逆变器电力产品；直流电器及设备；节

能产品、照明灯具制造、节能工程；电工仪器仪表；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能

源信息集成管理系统；销售、安装及维护：中央空调、制冷、空调设备、洁净空

调、采暖设备、通风设备；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热泵热水机、空调热水一体产品、

燃气采暖热水炉设备、燃气供暖热水设备、热能节能设备、新风及新风除霾设备。

批发：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零售：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过去十二个月内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关联人

9、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方祥建

注册资本：106,543.6182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制冷通用设备、家用电力器具部件、金属材料的制造、销售和服

务，暖通空调工程的设计、技术咨询及系统工程安装；机械工程、电子、通信与

自动控制的技术研发与技术咨询；机器设备及自有房屋租赁；实业投资；企业管

理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关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及子公司与各关联方相互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原则以可比市场价或

行业协会规定等为依据。公司及子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

联方以正常的价格提供产品和服务。

电气财务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双方遵循平等自愿、

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电气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放



的贷款条件不高于电气财务公司向其他第三方发放贷款的条件，也不会高于其他

商业银行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放贷款的条件，并给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优于其

他第三方的权利；电气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吸收存款的条件将不低于电

气财务公司向其他第三方吸收存款的条件，也不会低于其他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

条件，且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并无任何强制性义务须将自有资金存款至电气财务公

司；电气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提供除贷款外的其他业务都将按照市场

化的原则进行，不会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为多渠道拓展销售向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销售空调压缩机和电机等；向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销售制

冷相关设备、提供产品配套部件等，有利于更好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公司

营业规模。公司及子公司为保障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开展关联方存贷款等，

有助于多渠道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公司及子公司为了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实施生产线数字化、自动化改造，向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采

购所需的相关设备及服务；为扩大产品产能向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采购项目设计施工服务和节能管理设备及相关服务；为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控

制成本多渠道采购，向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等采购部品及原

材料。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按市场定价原则发生的与日常经营业务相关的关联

交易，是公司进行日常经营业务所需。公司及子公司均具有独立采购及销售的市

场渠道，不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性。

上述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可比市场价或行业协会规定等为基础，是

公司进行日常经营业务所需。开展此类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以合理的成本获得正常生产所需的产品和资金。交易的风险可控，体现

了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会损害相关各方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关

联交易的持续性将根据有利于公司进行生产经营业务的需要决定。

特此公告。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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